株洲市第十八中学

教师量化考核综合评价细则
（草案）
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强化教师管理，鼓励教师深入探索教学规律，逐步实现教师管理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，进一步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，做好教书育人工作，推进素质教育，努力形成良好的教风，更好地对教师工作进行全面的评价，学校结合自身实际，特制定《株洲市第十八中学教师量化考核综合评价细则》，《细则》从思想品德（10分）、知识水平、教育教学科研及运用能力（25分）、教育教学工作实绩（40分）、学校评价（8分）、工作量及出勤（17分）五大块对教师工作进行量化考核综合评价，量化总分为100分，量化考核的内容及方法如下：

考核内容及方法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扣分
	附加分

	A1
思
想
品
德

(10分)
	
	
	　
	　

	
	B1工作认真负责（2分）
	C1不服从工作安排,每次
	1-2
	　

	
	
	C2不按时完成任务,每次
	0.5
	　

	
	
	C3工作不负责任(完成工作任务达不到规定质量或造成事故)，每次
	1-2
	　

	
	
	C4有临时工作拒不完成，每次
	0.5
	　

	
	B2热爱学生，教书育人，重视全体学生全面发展（2分）
	C5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,根据情节每次
	0.3-0.5
	　

	
	
	C6讽刺、挖苦、谩骂学生，造成不良影响，每次
	0.5
	　

	
	
	C7未经学校批准乱向学生收费，每次
	1
	　

	
	
	C8与学生家长发生冲突，经查实，老师有责任，每次
	0.5
	　

	
	B3热爱集体、顾全大局，团结同志（2分）
	C9不维护学校荣誉，在校内外诋毁学校，每次
	1-2
	　

	
	
	C10毫无正当理由与领导纠缠不清，每次
	0.5-2
	　

	
	
	C11与同事互相谩骂，每次
	0.5
	　

	
	
	C12动手打人，每次
	1
	　

	
	
	C13造谣惑众，无事生非，每次
	1
	　

	
	B4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（4分）
	C14弄虚作假的，谎报业绩、成果的，发生一次
	2
	　

	
	
	C15受党纪或政纪处分，每次
	2
	

	
	
	C16酗酒闹事，每次
	1
	　

	
	
	C17阅卷不负责造成工作失误、监考不负责、有学生作弊不制止等，被学生举报或被巡视人员发现，每次
	1
	　

	
	
	C18无故不参加学校开展的活动，每次
	1
	　

	
	
	C19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，每次
	4
	　

	
	
	C20违反计划生育政策，每次
	4
	　

	A2
知
识
水
  平、
教
育
教
学
科
研
及
运
用
能
力

(25分)
	B6教师专业培训（2分）
	C21无故不参加校本培训，每次
	0．5
	　

	
	
	C22无故不参加市级以上教师培训，每次
	1
	　

	
	
	C23由学校派出参加了培训，又不能拿到相应的合格证，每次
	0.5
	　

	
	B7工作计划和总结(2分)
	C24不按时交教学计划和总结，迟交一天（超过5天视为不交）
	0.3
	　

	
	
	C25计划和总结缺少一样
	1
	　

	
	B8按要求备课（6分)
	C26课前必须备课，教案内容每缺少一课时
	0.5
	　

	
	
	C27以旧教案充新教案，发现一次
	4
	　

	
	
	C28课后补教案，发现一次
	3
	　

	
	
	C29参加集体备课，少一次
	1
	

	
	
	C30不按学校要求写教案
	2
	　

	
	B9按常规听，上课(6分)
	C31每月不按常规要求听课，少一次
	1
	　

	
	
	C32不按常规要求上公开课、示范课、汇报课、比赛课等,每少一次
	1
	　

	
	
	C33随堂听课，发现教师准备不充分，课堂教学效果差，每次
	2
	

	
	
	C34检查巡视，课堂纪律差，上课迟到，提前下课等，发现一次
	0.5
	

	
	
	C35赶学生出教室，发现一次
	1
	

	
	
	C36上课教师接打手机或与课外人员闲谈，发现一次
	1
	

	
	
	C37理化生教师必须开足本学期教学所要求开设实验，每少一次
	0.5
	　

	
	B10作业及试卷批改(6分)
	C38  作业或试卷不按常规要求全批全改，每月少一次
	0.3
	　

	
	
	 C39    作业或同步练习批改质量较差，学生反映强烈
	0.5
	　

	
	B11教师民意测评(3分)
	C40期末问卷调查两个班以上的,就高（不满意）不就低
	学生不满意率达80%以上（含80％）
	3
	　

	
	
	
	学生不满意率达70~80%
	2.5
	　

	
	
	
	学生不满意率达60~70%
	2
	　

	
	
	
	学生不满意率达50~60%
	1.5
	　

	
	
	
	学生不满意率达40~50%
	1
	　

	
	
	
	学生不满意率达30~40%
	0.5
	　

	
	B12辅导学生竞赛获奖(以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举行的竞赛为准,参加市竞赛继推荐参加省以上获奖的,就高不就低,只记一次)

(8分) 

[注:本项音、体、美组另行制定]
	C41市级三等奖，每次
	　
	0.2

	
	
	C42市级二等奖，每次
	　
	0.5

	
	
	C43市级一等奖，每次
	　
	1

	
	
	C44省级三等奖，每次
	　
	1.2

	
	
	C45省级二等奖，每次
	　
	1.5

	
	
	C46省级一等奖，每次
	　
	2

	
	
	C47国家级三等奖，每次
	　
	1.5

	
	
	C48国家级二等奖，每次
	　
	2

	
	
	C49国家级一等奖，每次
	　
	3

	
	B13教育教学科研论文发表(以发表在市级以上刊物并有邮发代号为据,不含副刊或增刊)（4分）
	C50论文在地市级正式刊物发表，每篇
	　
	0.5

	
	
	C51论文在省级正式刊物发表，每篇
	　
	1

	
	
	C52论文在国家级正式刊物发表，每篇
	　
	2

	
	B14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课题获奖(参加市竞赛继推荐参加省级以上竞赛获奖的,就高不就低,只记一次)

（2分）
	
	　
	

	
	
	
	　
	

	
	
	C53获市级三等奖
	　
	0.2

	
	
	C54获市级二等奖
	　
	0.5

	
	
	C55获市级一等奖
	　
	1

	
	
	C56获省级三等奖
	　
	1.2

	
	
	C57获省级二等奖
	　
	1.5

	
	
	C58获省级一等奖
	　
	2

	
	B15主持申报完成各类课题(含校本教研)获奖(参加市继推荐参加省级以上获奖的,就高不就低,只记一次)

（2分）
	
	　
	

	
	
	 
	　
	

	
	
	C59获市级三等奖
	　
	0.2

	
	
	C60获市级二等奖
	　
	0.5

	
	
	C61获市级一等奖
	　
	1

	
	
	C62获省级三等奖
	　
	1.2

	
	
	C63获省级二等奖
	　
	1.5

	
	
	C64获省级一等奖
	　
	2

	
	
	
	　
	

	
	B16优质课获奖(参加市竞赛继推荐参加省级以上竞赛获奖的,就高不就低,只记一次)（4分）
	C65获校级二等奖
	　
	0.1

	
	
	C66获校级一等奖
	
	0.2

	
	
	C67获市级二等奖
	　
	0.5

	
	
	C68获市级一等奖
	　
	1

	
	
	C69获省级三等奖
	　
	1.2

	
	
	C70获省级二等奖
	　
	1.5

	
	
	C71获省级一等奖
	　
	2

	
	B17其他业绩 （4分）
	C72参加教师专业考试B等
	
	1

	
	
	C73参加教师专业考试A等
	
	2

	
	
	C74班主任工作月考核优秀,一次
	
	0.5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A3教育教学工作实绩（40分）
	B18教育教学工作实绩（标准按教务处制定的方案执行）
	C75按教务处制定的方案加分或减分
	　
	　

	A4学校评  价

（8分）
	B19级部评价（2分）
	　
	　

	
	B20教研(备课)组评价（2分）
	　
	　

	
	B21行政评价组评价（4分）
	　
	　

	A5工作量及出勤

（17分）
	B22工作量(7分)
	周工作的标准课时

C76计算办法：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×7=得分

          学校最高周标准课时

	　
	　

	
	B23出勤(含各种会议[指教职工大会、师生大会、校务会、党员大会和理论学习会、年级组会、教研组会、班主任会等学校各种会议]及公益活动）（10分）
	
	　
	

	
	
	C77旷课一节、旷工半天,每次
	　4
	　

	
	
	C78各种会议、公益活动缺旷一次
	  2
	

	
	
	C79迟到或早退一次
	　0.5
	　

	
	
	C80请事假一天，会议、公益活动事假一次（不含婚丧假及公假）
	0.3
	　

	
	
	C81请病假一天
	0.1
	　

	
	
	
	
	　

	
	
	
	
	　

	
	
	
	
	　


注：⒈《细则》中扣分或加分，以B项指标分数为封顶分数。

⒉ B22中周标准课时按绩效工资表中认定,班主任每周加计4标准课时；备课组长、教研组长(没设备课组长的) 每周加计1标准课时；音体美等专业老师，学生训练期间，带高三专业生在外训练的，每周加计10标准课时，在校内的，每周加计5标准课时，带高一、高二专业生的，每周加计3标准课时，计入周工作标准课时量。

3.B19中级部评价老师，处室评价级部;B20中教研(备课)组长评价老师,教科室评价组长.

    4．教师扣分情况由各责任部门月底汇总到办公室统一公布.期末统一公布学期量化总分
附1：综合量化考核奖与惩说明

一、本《细则》量化分以每学期为单位，满分为100分，附加分另计入加分项，纳入量化总分。教师年度量化总分为两个学期的量化总分之和。

二、结果运用

1、教师年度量化总分作为年度目标管理奖金发放的依据。

2、教师年度量化总分作为年度考核评优，平时评优、评先的依据，推荐评优对象要在年度考核分前1/3名次的教职工中产生。

3、教师年度量化总分作为职称晋升的依据。具体办法由职称晋升方案规定。

4、对学期量化考核后5名的教职工实行黄牌警示制，学校落聘、待岗、解聘和年度考核不称职在黄牌警示者中产生。
       说明：本方案解释权归校长室。

附2：株洲市十八中教学工作实绩考核评价方案
为了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，客观、公正地评价教师的教学工作、教学能力和工作效率，增强广大教师的竟争意识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考核内容及分值：

1、教学成绩100分；       2、加分

教学成绩考核总分可以超过100分。
二、考核办法：
1、凡学校组织的考试（含高考）
①人均分：重点班的教学成绩应明显高于普通班，只有一个重点班的，班人平分语、英、政、史、地等科至少应超过年级人平分10分，班人平分数、理、化、生等科至少应超过年级人平分20分。凡没有超过的，少0-5分/一次扣5分，少5-10/一次扣10分，少10-15分/一次扣15分，少15-20分/一次扣20分；凡超过年级人平分达30分（含30分）的，一次加2分。

如有多个等次重点班的，上一等次重点班人平分语、英、政、史、地等科至少应超过所有重点班人平分5分，上一等次重点班人平分数、理、化、生等科至少应超过年级人平分10分。凡没有超过的，少0-5分/一次扣5分，少5-10/一次扣10分，少10-15分/一次扣15分，少15-20分/一次扣20分。
普通班人平分不得低于年级人平分5分，低于年级人平分5-10分（不含10分）的，每次扣5分；低于年级人平分10-15分（不含15分）的，每次扣10分。低于年级人平分15分（含15分）以上每次扣15分。
②排名：任课教师所任教的班级人均分较上次考试在同类班级中（至少有3个班）排名每前进一名，加5分；后退1—2个名次，不扣分，如后退3个以上（含3个）名次，每退一个名次扣5分。
2、学业水平考试
①每年下学期学校均应与高二年级签订学业水平考试目标考核方案，全体科任教师应共同努力，力争超额完成目标。各学科、各班及格率每超过目标一个百分点，相关科任教师加2分；每低于目标一个百分点相关科任教师扣2分。

②年级总及格率，每超过市区一所省示范性学校，全体科任教师各加10分；单科及格率，每超过市区一所省示范性学校，相关科任教师加8分。
考查科目比较执行
3、高考
①平均分（见第1条）

②目标考核。每年下学期学校均应与高三年级签订奖惩方案，全体科任教师应共同努力，力争超额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目标。凡有二本指标的班级，完成了学校下达的一级指标，相关科任教师加2分；每超1人，相关科任教师加5分。如只完成一级指标的75%--99%，不加分也不减分；如只完成一级指标的50%--75%，相关科任教师扣5分，如只完成一级指标的50%以下（不含50%），相关科任教师扣15分。有专科指标的，完成了学校下达指标任务的班级，相关科任教师加2分；没有完成了学校下达指标任务的班级，相关科任教师扣2分。
4、音、体、美、通用技术、信息技术、研究性学习等岗位的教师根据问卷调查结果、常规检查情况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查确定名次。对于成绩评价特别差、与同类学校相差较大的，酌情扣除基础分2－10分。

说明：本方案解释权归校长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洲市第十八中学
2009年2月
